
梅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
梅环梅县催 (2026) 1号

梅州市荣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池海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402MA51EAHD缺
地址: 梅州市梅县区大坪镇育豪村云彩长背坑         -
你公司末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擅自开工建

设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 "编制
有关开发利用规划， 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 应当依法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 末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 不得组

织实施;末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 不得开工建设"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

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

条第一款 "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
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

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末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末予批准的，

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的规定;你公同未采取防扬散、 防流失、

防渗漏措施， 擅自堆放固体废物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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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产生、 收集、贮存、

运输、 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应当采取

防扬散、 防流失、 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不得擅

自倾倒、 堆放、 丢弃、 遗撒固体废物" 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

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不予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的， 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和 @广东省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增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 ·⋯· (三)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

处罚;符合《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庞

情形的行为不予处那  的规定， 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

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序号4，经我局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
会研究决定， 对你公司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并进行生态环境教育。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

二条第十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二， 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以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 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 (十一 )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其他要求， 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有前款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的规定，经我局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

对你公司未采取防扬散、 防流失、 防渗漏措施;擅自堆放固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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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致使临时堆放的畜禽养殖废弃物随雨水外流至外环境， 对下

游水体造成影响但未发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行为处 l3万元罚款。

我局于2024 年 10月 29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梅环梅
县罚字 (2024] lo 号)并于2024 年U月 1 日送达， 要求你公司

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罚款 13万元。 你公司

于2024 年11月 15 日向我局提出分期缴纳罚款的申请，我局于2O24 
年 11月 20 日作出 《同意分期缴纳罚款通知书》 (梅环梅县分缴
字 (2024] 03 号) ， 同意你公司分期缴纳罚款: 第一期至2024 
年 12月 1 日前，缴纳罚款叁万元 ( 半30000.00 元门第二期至202.5 
年5月 15 日前， 缴纳罚款壹拾万元 (舆100000.00 元 ) 。 你公司第
一期罚款3万元已按时缴纳，第二期罚款 lO万元你公司提出经营
困难、 财务紧张， 实在难以按时缴纳罚款， 于2025年5月 13 日

提出申请延期缴纳罚款， 我局于2025年5月 26 日作出 《同意延

期缴纳罚款通知书》 (梅环梅县延缴字 (2025) 01号) ， 我局同

意你公司第二期罚款 lo 万元应于2025 年 12 月 31 ·目前缴纳。2025 
年 12月 15 日起， 我局通过电话、 短信、 微信及邮寄方式提醒你

公司按时履行罚款缴纳义务，因你公司法人无法联系，我局于2025 
年 12月 23 日发出 《罚款缴纳提醒通知书》 ， 并于2025 年 12月
24 日前往你公司进行留置送达， 提醒你公司履行罚款缴纳义务。

2025 年 12月 30 日你公司再次提出延期缴纳罚款申请， 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我局不同

意你公司再次延期缴纳罚款。 现履行期限届满， 你公司仍未履行

缴纳罚款的决定， 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责令你公司在接到本催告书后十日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

下列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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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缴纳第二期罚款壹拾万元 (罚00000·00元) ;
2·逾期不缴纳罚款产生的滞纳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 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起出罚款的数额。

你公司享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 逾期仍不履行义务的， 我局

将依法向兴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       欧阳艺                   联系电话: 0753·2589385
地址:梅州市梅县区府前大道43号   邮政编码: ¨ 51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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